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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94年的税制改革后，中国初步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公平、统一、科学、规范的税收法律
制度。
按照十六届三中全会有关决定精神，作为完善社会市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资、外
资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的“两法合并”改革是中国新时期税制改革的重点和焦点。
在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草案）》以2826票同
意、37票反对、22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高票通过；同日，新企业所得税法以第六十三号主席令公布，并
将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同时废止。
新企业所得税法的顺利通过，标志着内资、外资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改革的成功，是按照市场经
济要求的法治、统一、规范的中国税收法制建设的巨大成果，是中国税收法治建设的里程碑。
 　　新税法将为中外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平等竞争奠定坚实的基础，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充
分的制度保障。
作为我国立法的惯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一般比较原则，为了法律的实施，往往需要国
务院制定实施细则或实施条例，原外资企业所得税法也明确规定国务院制定实施细则。
新企业所得税法除附则外也仅有五十六条，收入、扣除、资产的税务处理、应纳税所得额和应纳税额
、税收优惠、特别纳税调整和征收管理等方面的规定都需要细化和进一步明确，因此，新企业所得税
法在第五十九条规定了国务院的授权立法，即“国务院根据本法制定实施条例”。
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56条规定，国务院根据宪
法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
行政法规可以就下列事项做出规定：（1）为执行法律的规定需要制定行政法规的事项；（2）宪法第
八十九条规定的国务院行政管理职权的事项。
 　　据悉，新税法公布后，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等即按照税法的要求，进行实施条例的起草工
作，并且在上报国务院法制办之后，广泛征求了全国人大、各部委、地方政府、内外资企业、以及经
济和法学专家学者的意见。
各方面的智慧和努力，终于共同打造了一部我们现在看到的长达一百多条的实施条例。
2007年11月28日，国务院审议同意后于2007年12月6日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自2008年1月1日与新企业所得税法同步实施。
我们认为，实施条例遵循了税收法定、科学规范、政策连续、国际惯例和利于操作的原则。
实施条例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为了便于进行操作和遵循税法确定性的要求，对税法中出现
的若干重要概念作了明确、可操作的界定，如实际联系、实际管理机构、公益性捐赠、非营利组织、
不征税收入、各类扣除等；二是对企业所得税制度的基本要素——收入、不征税收入、扣除的具体范
围和标准、资产的税务处理、境外所得税抵免的具体办法，以及税收优惠具体项目的范围、优惠方式
、优惠目录和优惠政策管理办法等作出界定；三是对重要的程序性规范进行了细化，如特别纳税调整
中的关联交易调整、预约定价、受控外国公司、资本弱化等措施的范围、标准和具体办法，征收管理
中的汇总纳税具体办法等。
 　　应该说，实施条例和税法一起，共同构建了一个崭新的、有所继承和发扬、符合国际惯例、符合
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法治化、现代化的企业所得税制度，是截止目前中国税收法治建设的最重大
成就和立法典范。
我们有理由相信，企业所得税法和条例的颁布实施，将为中国税收法治建设开拓一条康庄大道，为中
国企业发展和经济发展提供舒适的平台，更重要的是作为我国税收法律主义光芒下民主与法治建设的
巨大推动力！
 　　为了满足广大企业财会人员、财税工作者和社会各界，对新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了解和学习需求
，编者撰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释义与实用指南及案例精解》一书。
 　　本书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国务院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原文”，刊登国务院正式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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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全文。
 　　第二部分为“条文释义和案例精解”，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进行逐条解
释。
该部分是本书的主体部分，具体包括三部分内容：一是法律原文，二是所涉及的《企业所得税法》的
相关条款；三是条文释义，主要就法规条款的具体规定进行阐释并简单介绍相关的立法背景和新旧制
度比较，四是案例精解，通过具体的案例对法规的内容进行阐述和解释，除个别条款以外，本书对所
有的法规条款都备配了精心设计的案例。
 　　第三部分为“新旧法规对照”，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与原《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
细则》的基本结构和条文进行对照。
 　　第四部分为“相关法律法规附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和《企业会计准则》（节选）。
 　　本书具有三大特色：第一，条文释义深入系统。
本书立足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条款本身，就该条款的基本含义、主要特征以及适用的方法进
行阐述，特别是从法律的规范分析法入手，对法规的条款进行了解剖式的分析，便于读者理解法律的
精神和内涵。
 　　第二，案例精解利于操作。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是直接应用于操作的，为体现这个特点，本书精心选择案例，按照新税法
和实施条例的规定，精要讲解，便于企业财会人员、财税工作者学习和掌握并实际操作。
本书给几乎每个条款都编写了具有针对性的案例，这是同类图书所做不到的。
 　　第三，新旧所得税法规对照。
一般法律释义的书不会列入新旧法律对照的内容，本书将按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内在的逻辑体系对新旧
法律进行对照，让读者一目了然，迅速掌握新旧企业所得税法规的基本差异。
 　　本书组织了庞大的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实践经验的作者团队，他们是翟继光（中国政法大学）、
易运和（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管理司原司长）、张晓冬（莫萨克&#8226;冯赛卡律师行）、赵灿奇（江
苏省地方税务局）、刘宏伟（律师）、赵德芳（江苏省徐州市地方税务局）、卢富添（福建省上杭县
地方税务局）、郭欣慰（江苏省铜山县地方税务局）、王洋林（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伍玉联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余启平（君合律师事务所）、窦慧娟（北京世泽律师事务所）、张晓龙（
北京证信律师事务所）、吴东华（河南省周口市地方税务局）、吴金根（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高广
彬（中国国际贸促会矿业行业分会）、徐夕文（北京市宣武区委）、段家星（国家检察官学院）、苗
祥玲（金杜律师事务所）、阮耀明（上海市崇明县委）、孔霞（辽宁钢城正大律师事务所）。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参考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著名高
校的著名财税法学者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直接参与该条例起草的相关领导对《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的研究成果以及主要观点，力争将本书写成中国最权威、最有操作价值的《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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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总则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制定本条
例。
 第二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一条所称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是指依照中国法律、行政法规成立的个
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
第三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条所称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的企业，包括依照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在中国境
内成立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取得收入的组织。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条所称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的企业，包括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的企业和其
他取得收入的组织。
第四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条所称实际管理机构，是指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人员、账务、财产等实施实
质性全面管理和控制的机构。
第五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条第三款所称机构、场所，是指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机构、场所
，包括：(一)管理机构、营业机构、办事机构；(二)工厂、农场、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三)提供劳务
的场所；(四)从事建筑、安装、装配、修理、勘探等工程作业的场所； (五)其他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机构、场所。
非居民企业委托营业代理人在中国境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包括委托单位或者个人经常代其签订合
同，或者储存、交付货物等，该营业代理人视为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
第六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所称所得，包括销售货物所得、提供劳务所得、转让财产所得、股息红利
等权益性投资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接受捐赠所得和其他所得。
 第七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所称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按照以下原则确定：(一)销售货物所
得，按照交易活动发生地确定；(二)提供劳务所得，按照劳务发生地确定； (三)转让财产所得，不动
产转让所得按照不动产所在地确定，动产转让所得按照转让动产的企业或者机构、场所所在地确定，
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按照被投资企业所在地确定；(四)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按照分配
所得的企业所在地确定；(五)利息所得、租金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按照负担、支付所得的企业
或者机构、场所所在地确定，或者按照负担、支付所得的个人的住所地确定；(六)其他所得，由国务
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确定。
第八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三条所称实际联系，是指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拥有据以取
得所得的股权、债权，以及拥有、管理、控制据以取得所得的财产等。
第二章 应纳税所得额第一节 一般规定第九条 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的计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原则，属于
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论款项是否收付，均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不属于当期的收入和费用，即使
款项已经在当期收付，均不作为当期的收入和费用。
本条例和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所称亏损，是指企业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定将每一纳税年度的
收入总额减除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和各项扣除后小于零的数额。
 ’第十一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五十五条所称清算所得，是指企业的全部资产可变现价值或者交易价格
减除资产净值、清算费用以及相关税费等后的余额。
投资方企业从被清算企业分得的剩余资产，其中相当于从被清算企业累计未分配利润和累计盈余公积
中应当分得的部分，应当确认为股息所得；剩余资产减除上述股息所得后的余额，超过或者低于投资
成本的部分，应当确认为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或者损失。
第二节 收入第十二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所称企业取得收入的货币形式，包括现金、存款、应收账
款、应收票据、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以及债务的豁免等。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所称企业取得收入的非货币形式，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股权投
资、存货、不准备持有至到期的债券投资、劳务以及有关权益等。
第十三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所称企业以非货币形式取得的收入，应当按照公允价值确定收入额。
前款所称公允价值，是指按照市场价格确定的价值。
第十四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一)项所称销售货物收入，是指企业销售商品、产品、原材料、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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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低值易耗品以及其他存货取得的收入。
第十五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二)项所称提供劳务收入，是指企业从事建筑安装、修理修配、交通
运输、仓储租赁、金融保险、邮电通信、咨询经纪、文化体育、科学研究、．技术服务、教育培训、
餐饮住宿、中介代理、卫生保健、社区服务、旅游、娱乐、加工以及其他劳务服务活动取得的收入。
 第十六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三)项所称转让财产收入，是指企业转让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
资产、股权、债权等财产取得的收入。
第十七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四)项所称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企业因权益性投资从
被投资方取得的收入。
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按照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
配决定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第十八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五)项所称利息收入，是指企业将资金提供他人使用但不构成权益性
投资，或者因他人占用本企业资金取得的收入，包括存款利息、贷款利息、债券利息、欠款利息等收
入。
利息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应付利息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第十九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六)项所称租金收入，是指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或者其他有形
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的收入。
租金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承租人应付租金的日期确认收人的实现。
第二十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七)项所称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是指企业提供专利权、非专利技术、
商标权、著作权以及其他特许权的使用权取得的收人。
特许权使用费收入，按照合同约定的特许权使用人应付特许权使用费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第二十一条 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第(八)项所称接受捐赠收入，是指企业接受的来自其他企业、组织或
者个人无偿给予的货币性资产、非货币性资产。
接受捐赠收入，按照实际收到捐赠资产的日期确认收入的实现。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释义与实用指南及案例精解》立足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
例》条款本身，就该条款的基本含义、主要特征以及适用的方法进行阐述，特别是从法律的规范分析
法入手，对法规的条款进行了解剖式的分析，便于读者理解法律的精神和内涵。
书中精心选择案例，按照新税法和实施条例的规定，精要讲解，便于企业财会人员、财税工作者学习
和掌握并实际操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释义与实用指南及案例精解》给几乎每个条款都编写了具有
针对性的案例，这是同类图书所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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